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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复杂产品 (系统 )是中国经济突破低附加值的规模扩张型模式的重要手段。它的产品特性形成了市场的进入

壁垒与技术垄断。复杂产品系统属于有限竞争环境下的双头垄断市场。我国政府对 CoPS进入企业限制范围过宽和规制制

度过严,应推进政企分开、改革市场准入审批程序、调整市场准入标准。文章根据我国核电项目投资多元化的市场趋势, 提出

完善规制法律,健全市场机制,鼓励大型电力企业进入核电项目投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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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杂产品系统是英国科技政策研究所 ( SPRU, Un iv ers-i

ty o f Sussex)等研究机构, 近年来在针对制造业、服务业、流

通等资本物流领域的管理研究过程中提出来的一个新的研

究方向,是现代经济和产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 1]。由于复杂

产品系统的不确定性,普通市场机制难以满足其准入的特殊

需求,因而, 建立进入规制体系是实现市场补偿机制的重要

手段之一。

一  CoPS及其产品垄断特征

(一 ) CoPS基本概念

复杂产品系统 ( comp lex Produc system 简称 CoPS), 是指

结构复杂、技术密集、制造要求和成本高、过程管理复杂、客

户需求多变的大型产品、系统或基础设施 [ 2]。它们倾向于一

次性或者小批量生产,生产的重点是设计、项目管理、系统工

程与系统集成。复杂产品系统 ( CoPS)经过大型技术系统

( L arge Technica l systems)演化而来 (M ike H obby, 1998) [3] ,

直接影响到国际竞争力的构建。在后规模经济时代, 面对欧

美发达国家的经济压力和挑战 ,复杂产品 (系统 )更是中国

创造高附加值突破加工经济模式瓶颈的重要手段。

(二 )进入壁垒与技术垄断

复杂产品系统与传统大规模制造产品比较, 项目周期

长,界面复杂且非线性, 投资成本巨大, 具有非常高的资产专

用性,投资风险高强等特点 (见表 1), 这些沉淀成本成为进

入这些行业的天然屏障,构成了 CoPS市场进入壁垒,市场进

入壁垒必然形成市场势力,操纵市场的技术标准与价格, 阻

碍了潜在进入者。利用复杂产品系统具有技术密集的特点,

发达国家通常凭借领先进入的优势地位, 设置技术标准障

碍、技术协作障碍,实现自我强化, 在竞争中排除对手,最终

形成技术垄断。在网络经济时代,发达国家在复杂产品的生

产上处于绝对垄断地位, 并且这种垄断现象越来越强,逐步

形成了寡头垄断的趋势。

表 1 复杂产品系统与传统大规模制造产品主要区别

分  类 复杂产品系统 传统大规模制造产品

产品特征 界面复杂 零件界面简单

成本高 单位成本低

项目周期长 产品生命周期短

涉及多种知识和技能 所需知识和技能少

非线性特征 线性特征

产品架构有层级性 /系统特征 产品架构简单

  数据来源:根据参考文献 [ 3]整理

二  CoPS市场结构分析

(一 ) CoPS基本市场特征

双头垄断结构是复杂产品系统基本的市场特征。复杂

产品系统开发网络包括系统集成商、用户、客户、直接供应

商、次级供应商。项目的生命周期就是网络组织积极参与实

现共同目标的过程, 项目的交付过程同时也就是测试、推广



的过程。因此,整个网络需要非常强的契约能力, 产业链核

心的企业间、企业内部依靠长期合作机制抵抗高风险, 这一

特点导致了从事复杂产品开发和生产的企业数量从长期来

看相对稳定,系统集成商是整个复杂产品系统的核心 [ 4]。随

着经济技术全球一体化的兴起以及复杂产品研发成本的进

一步增加,复杂产品系统集成商纷纷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战

略联盟,这一方面分摊了复杂产品的研发成本, 另一方面也

为系统集成商掌握相关新技术提供了便利途径且形成了排

他性,最终占用技术的系统集成商越来越少, 形成寡头垄断

的市场结构。在用户端同样也体现这一特性, 由于复杂产品

系统所涉及的行业往往都是受到政府高度规制和调控的行

业,其用户一般为政府、军方或大型运营商, 数量十分有限。

如图 1国家统计局数据所示, 高技术产业复杂度越高, 企业

数量越少, 并且国有或国有控股比例越高。因此 /双头垄断

结构0是复杂产品系统最为典型的市场特征。

Brady等 [5]将复杂产品系统企业的组织学习分为 4个阶

段: 首例项目阶段、接替项目阶段、职能重组阶段和新事业部

阶段, 当生产数量每翻一翻, 其生产成本将下降 20% (见图

2)。在产品交易过程中, 复杂产品系统绝对成本优势的取得

不是靠传统的规模经济, 而是通过学习曲线获得的。因此,

现在发达国家在产品的初始期和成长期就向发展中国家出

口产品, 提高其学习能力,通过产品输出保持技术垄断, 逐步

形成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赖。这就导致赢家通吃的

市场, 单个技术或标准击败所有的竞争者,产生明显的网络

经济效益。

  (二 ) CoPS市场机制失灵

由于垄断性市场结构, CoPS主体对利益的追求不能通

过供求、价格等机制使得资源有效配置, 必须通过政府干预

来纠正市场需要。复杂产品系统所涉及的行业往往都是受

到政府高度规制和调控的行业, 比如涉及到国家安全的 (飞

机、核电站、国家安全信息系统等 )、在国内市场具有垄断地

位的 (电力系统 )、对国际经济具有重要性、战略和军事需要

的 (航空航天产品、大型军事产品等 )产品。出于这些因素

的考虑, 政府高度介入复杂产品系统的交易, 并且都倾向于

鼓励使用本国企业的产品。政府通过对 CoPS供应链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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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生的规划,企业间的业务往往不重叠, 也不存在相互之间

的可替代性,产品需求缺乏弹性,市场的竞争能力非常有限。

另外,由于交易次数少且不频繁,统一的市场定价并不存在,

每一笔交易都可以进行讨价还价,但交易金额往往较大且需

要时间较长进行协商谈判。作为一组契约的联合体, 由于契

约的不完备性和信息的不对称,必然产生代理问题进而导致

项目投资效益低下。总之,整个复杂产品系统所处的是一个

政府管制下的部分竞争或者说是有限竞争的市场环境。

三  CoPS进入规制体系

(一 )我国 CoPS进入规制体系描述

规制的逻辑起点是市场失灵。进入规制是为防止既存

垄断经营行业无法用边际成本价格或盈亏相抵价格维持生

存,对潜在竞争者的进入进行规范和制约, 通过限制新企业

的进入, 避免不必要的重复投资与恶性竞争而造成资源浪

费。进入规制目标并不是不容许新企业进入,而是只允许适

度进入; 不是不需要竞争,而是避免竞争的消极作用,作为市

场机制的补偿手段, CoPS行业进入规制一般包括特殊营业

许可证, 行业营业执照, 特殊审批、国家及地方政府垄断等

(见表 2)。然而,我国复杂产品系统行业规制典型特征是政

企不分, 企业由政府组建,企业领导由政府委派,资金由政府

下拨, 盈亏由政府统一负责,没有经营风险;行政垄断广泛存

在, 企业缺乏市场竞争的外部压力, 导致工作效率低下, 成本

虚高, 并且在相当程度上抑制了技术与组织创新 [ 6]。政府对

CoPS进入企业限制范围过宽和规制制度过严, 投资渠道单

一, 影响了 CoPS行业的发展。

表 2 中国部分 CoPS市场进入规制状况

行业 进入规制 规制法律 规制机构

电力 供电营业许可证,营业执照 电力法 ( 1995) 电力部、电监会、物价局

铁路 国家垄断 铁路法 ( 1990) 铁道部,物价局

航空 许可、营业执照 航空法 ( 1995) 民航总局,物价局

核电 国家垄断,审批 核安全相关条例 能源局、国防科工局、环保部

  数据来源:根据参考文献 [ 6 ]整理

  (二 )我国 CoPS进入规制体系改革

我国 CoPS规制体系存在不足的情况, 需要改革进入规

制体系。首先要推进政企分开。行政性市场进入壁垒作为

计划经济时代管制 CoPS主体经济活动的主要手段之一, 在

市场经济发展初期起到了维护秩序与安全的作用, 但计划经

济体制下的政企一体化不是以克服市场失灵为出发点, 而是

通过政企合一全面替代市场,所以进入规制体系改革的第一

步是推进政企分开,建立有效激励、严格约束、责权利相统一

的法人治理机构,优先保障市场机制的作用。其次,改革市

场准入审批程序。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是一种条块分割的管

理体制,市场准入审批效率低下。应设专门的监督部门对行

政性市场进入壁垒的运作情况进行定期的跟踪调查与评价,

如果发现已设置的壁垒丧失了存在的必要性, 则应自行或建

议有权部门对设置该壁垒的规定进行及时地修改或废止,同

时监管防止外资企业垄断 CoPS获得超额垄断利润。最后,

调整市场准入标准。由于 CoPS产业进入的政策性壁垒过

高, 工业标准通常与市场普通产品有区别, 造成了事实上外

部企业进入的规制约束,因此需调整市场准入标准。我国现

行的复杂产品无论是总系统, 还是分系统, 无论是关键分系

统,还是一般分系统和零部件 ,都实行几乎同等严格程度的

强进入规制, 并以行业所属形式区分进入规制的对象。因

此,我们要根据系统集成需要,调整市场准入标准, 彻底摆脱

行政性的进入规制歧视,对于系统或子系统外部弱经济性部

分,可以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

事实上,进入复杂产品系统生产并不容易, 即使在完全

市场条件下,由于进入和退出的大量费用也会弱化企业进入

的积极性。总之, 引进有规模效应的竞争主体是最好的同时

也是非常艰难的改革办法。

四  CoPS进入规制体系应用 ) ) ) 核电项目投资

核电项目投资是一个前期资金规模大、建设周期长、技

术水平和安全系数要求高的复杂产品系统项目 [ 7]。根据

5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 2005- 2020年6,核电项目建设资金

需求总量约为 9000亿人民币, 其中, 15年内项目资本金需

求量为 1800亿元 ,平均每年要投入企业自有资金 100多亿

元。因此, 我国急需高效率与高水平的规制体系引导核电项

目投资。

(一 )我国核电项目投资历史与现状

从上世纪 80年代到 90年代初期,我国核电项目投资采

取的是高度集中的 /一体化 0模式。中国核工业总公司 (原

核工业部转制 )对核电产业链进行了高度计划经济体制下

建设和营运。 1994年, 成立中国广东核电集团公司引入香

港资本, 采取以核养核, 进行了投资与经营主体非计划经济

的初步改革, 核电项目投资还属于典型寡头垄断 ( O ligopo ly )

的市场, 但地方政府与电网公司开始参股,核电项目投资多

元化初绽头角。本世纪初国家电力体制改革后,核电项目投

资也出现了多元化发展趋势, 大型电力企业成了投资的生力

军。 2007年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获得国务院经营核电的

/牌照0, 预计将现有的核电装机容量增加 10%。中国华能

集团公司控股建设位于山东荣城的高温气冷堆核电示范工

程 [ 8]。大唐、国电、华电都积极筹备投资核电。目前在建核

电项目 9个 (秦山二期扩建工程、秦山一期方家山工程、福清

3第 3期      刘  兵,邹树梁,陈甲华, 等:我国 CoPS市场结构与进入规制体系刍议    



核电、浙江三门、岭澳二期、辽宁红沿河、福建宁德、广东阳

江 ), 获得国家核准的核电项目 7个 (湖南桃花江、湖北大

畈、江西彭泽、海南昌江、田湾扩建 5 - 6号、广西防城港、广

东台山 ), 均采取多元投资主体模式,并且国有大型电力公司

股权比重明显加大。

(二 )我国核电项目投资进入规制改革

我国核电产业长期属于政企不分的行政垄断的市场。

中国核工业总公司凭借先进入者的技术优势, 在市场中形成

了寡头垄断,下属 100多家子公司构成了完整的核岛设备供

应链,在一个方面通过规模经济与网络经济为提高整个产业

竞争力、抵抗高风险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但是由于缺乏外部

竞争,项目投资效益很低, 整个行业发展缓慢。随着国家能

源电力发展的需要,国家引入了中广核及中电投作为核电项

目投资业主,提高行业竞争。然而, 中国核电高速发展, 竞争

主体偏少突显了寡头垄断的弊端,目前的投资主体已经不能

满足市场发展的需要。我国核电项目投资不是过度竞争,而

是对准入门槛定得太高, 准入审批效率低下, 在体制上限制

了潜在竞争主体的进入。

我国核电进入规制体系设置既要防止外资高额利润与

保障国家产业为目标, 又要满足国家核电发展需求,提高行

业效率,推行改革。首先, 完善规制法律。出台5核电管理条

例6, 确立独立的进入规制机构, 明确责权利 ; 出台 5核电控

股企业准入办法6规范核电项目投资行为,在抵制国外垄断

市场势力的同时降低国内核电项目投资市场准入门槛 [9]。

第二,健全市场机制, 加快核电投资市场中介服务体系的建

设。现有的投资咨询、项目评估、设计、审计、法律、监理、企

业资信评估等机构要与政府部门脱钩, 逐步成为独立核算、

自负盈亏, 对其行为后果承担经济和法律责任的法人实

体 [ 10]。第三, 适度引入竞争主体。加强国有资本的引导、带

动作用,确保国有资本保持相对的控股地位,积极创造条件,

鼓励引导大型电力企业进入核电项目投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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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Complex Product System M arket Structure and Entry Regulation

in China) w ith Nuclear Power Projcet Investm ent as the Example

LIU B ing, ZOU Shu- liang, CHEN Jia- hua, ZENG Jing- lian

(Univer sity of South China, H 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t:  Comp lex P roduct system ( CoPS) is the im portant w ay fo r China to transform low Econom ic Va lue Added mode.l Its

product a ttr ibu tes fo rm ed ma rket entry barr ier& techn ica lm onopo ly. The m arket o f CoPS is Duopo ly& restr ic t com pe tition. To enter-

prise, Entry Regu la tion in CoPS is too stricted by Ch ina governm ent. So, it should promo te separation o f enterprise from adm inistra tion,

reform m arket entry approval procedure and adjust them arket access standards. W ith them arke t trend o f Nuc lea rPower P roject inves-t

m en d ive rsification, th is paper proposes that w e shou ld improve regulation law, perfec tm arke t mechan ism and insp ire Na tiona l Pow er

enterpr ise to invest in Nuc lear Pow er Pro ject.

Keyw ords:  Comp lex P roduct system ( CoPS) ;  mo lopo ly;  Entry Regu lation;  Nuclear Pow er P ro ject ( NPP ) investm 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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